
立法会七题：财政预算案宣传信息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五月六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方刚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长

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财政司司长在草拟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期间，透过一系列不断在各电子媒体

播放的宣传信息和在报章刊登广告，邀请市民发表意见。有商界人士指出，有关

宣传短片经常在电视的黄金时段播出，既耗用大量公共资源，亦占用了商业宣传

的时段。此外，司长在该等信息中，以不符合经济原则为由，把市民的诉求全部

否定，政府咨询市民的诚意成疑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上述宣传信息和报章广告的总开支（包括赞助），该等宣传信息在各电子

媒体播放的次数和时间，以及有关的报章广告的版面数量； 

 

（二）上述宣传信息是否采用了电子媒体向政府提供的免费「政府宣传信息」时

段；该等时段的使用准则（包括如何筛选题材）；该等时段在过去１２个月曾宣

传的题材的数目及所涉播放时间，以及上述关于财政预算案的宣传信息占用的时

间及百分比；及 

 

（三）上述宣传信息和报章广告的统筹和策划有否外判予公关公司负责；若有，

所涉开支为何；若否，哪个政府部门负责有关工作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每年财政司司长制订预算案之前，都会进行公众咨询。政府同时会展开宣

传，以加深市民对财政预算案制订过程的了解和鼓励他们提出意见。本年度预算

案咨询期结束，政府共接获约６，７５０份意见书，是２００８／０９年度所收

到１，００５份意见书的六倍。 

 

  政府就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，共制作了１０辑电视宣传短片及１２辑

电台宣传声带，制作费共＄４００，０００元；同时亦委托本港著名漫画家制作

了一本以「今日的决定，改变更远的未来！」为主题的预算案咨询漫画版，漫画

版共印制３０，０００本，主要在中学派发。制作费为＄３３７，０００元。 



 

  上述宣传短片及声带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期

间，分别在本港的５家电视台共４１条频道及３个电台共１２条频道播出。在电

视频道播出总次数为６，３７１次，平均每日每条电视频道播放约２次；而在电

台频道的播出的总次数为１，７６０次，平均每日每条电台频道播放约２次。政

府并没有就咨询刊登报章广告。 

 

（二）根据《广播条例》和商营本地免费电视台节目服务及声音广播服务电台的

牌照条款，在每小时的广播中，均须拨出不超过一分钟时间予特区政府免费播放

公益宣传片或宣传声带。此外，广播事务管理局（广管局）亦根据牌照条款，指

令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，在每两小时的广播中，拨出不超过一分钟时

间免费播放公益宣传片。 

 

  根据广管局指引，政府宣传片和声带的讯息须关乎大众利益及市民广泛关注

的事项。 

 

  过去１２个月内，本地电视台及电台各频道提供予政府使用的免费时段，总

长度分别约为２３０，５６０分钟及１０３，６６０分钟。在这期间，政府播放

的宣传片约３９０套，电台的宣传声带约４５０条，涉及的议题超过７０多项，

包括禁毒、健康与卫生、道路安全、社会福利、劳资关系、就业、职业安全、环

境保护和政策咨询等。 

 

  播放有关财政预算案咨询的电视宣传片的总时间长度为３，１８５．５分钟，

占过去１２个月全部电视免费时段１．３８％；而播放有关财政预算案咨询的电

台宣传声带的总时间长度为８８０分钟，占过去１２个月全部电台免费时段

０．８５％。 

 

（三）财政预算案的宣传计划是由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策划及执行，政府新闻处提

供协助。政府并没有聘用公关公司提供策划、统筹或顾问服务。 

 

完 

二○○九年五月六日（星期三） 


